《乌兰浩特市城市危险房屋管理实施细则》
起草说明

为进一步规范我市城市危险房屋管理工作，筑牢房屋安全防线，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，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及上级文件要求，结合我市实际，市住建局牵头起草了《乌兰浩特市城市危险房屋管理实施细则》（以下简称《细则》）。现将有关情况说明如下：
一、制定《细则》的必要性和可行性
（一）制定必要性
随着我市城市建设不断推进，部分建成年代久远、老旧小区、预制板结构房屋逐步进入结构老化期，墙体开裂、地基沉降、构件变形等安全隐患日益凸显，加之部分房屋存在违规装修、改变使用性质等行为，房屋安全风险持续加大。当前，我市危险房屋管理缺乏针对性、可操作性的地方实施细则，责任划分、排查鉴定、治理处置、应急保障等工作流程不够清晰，部门协同联动机制不够顺畅，难以满足常态化房屋安全管理需求。为补齐管理短板，建立全流程、闭环式危险房屋管理长效机制，有效防范化解房屋安全事故，维护社会和谐稳定，制定符合我市实际的危险房屋管理实施细则迫在眉睫。
（二）制定可行性
《城市危险房屋管理规定》（住建部令第129号）为《细则》制定提供了上位法依据，同时，我市前期开展的城市危旧房摸底调查、常态化房屋安全排查等工作，积累了详实的房屋安全基础数据，明确了各相关部门房屋安全管理职责，各部门协同配合机制初步形成。同时结合我市建设发展实际、房屋结构特点、民生保障需求，《细则》各项条款具备较强的针对性和可操作性，能够有效落地实施。
二、《细则》制定依据
1.《城市危险房屋管理规定》（住建部令第129号）；
2.《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》；
3.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》；
4. 国家、自治区、兴安盟关于城市房屋安全管理、城市更新、危旧房改造、房屋安全隐患排查整治相关政策文件。
三、《细则》起草过程
1.前期筹备阶段：市住建局牵头成立起草工作小组，全面梳理国家、自治区相关法律法规及政策文件，深入总结我市近年来危旧房排查、整治工作经验，梳理当前管理工作中的痛点、难点问题，明确《细则》起草方向和核心框架。
2.调研起草阶段：工作小组深入街道、社区开展实地调研，走访老旧小区、人员密集场所，听取街道社区工作人员、房屋产权人、使用人意见建议；同时对接市自然资源局、市综合执法局、市财政局、应急管理局、市民政局、市公安局、市教育局、市卫健委、市文旅体局和市工信局等相关部门，厘清部门职责边界，细化工作流程，形成《细则》初稿。
3.修改完善阶段：组织住建系统内部业务骨干、行业专家对初稿进行多次研讨修改，针对责任划分、鉴定流程、治理处置、资金保障、应急安置等核心条款反复论证；征求各相关部门、街道办事处意见建议，对反馈意见逐一梳理吸纳，进一步优化条款内容，形成本次《细则》。
四、《细则》主要内容说明
《细则》共九章二十七条，围绕危险房屋安全使用、排查监测、鉴定、治理、应急处置、监督管理等全流程作出明确规定，核心内容如下：
（一）明确适用范围与管理原则
界定《细则》适用于建成区范围内合法已投入使用的各类房屋，排除农村房屋、违法建筑等特殊建筑；确立“安全第一、预防为主、防治结合、属地管理、产权主责、部门协同、闭环处置”的管理原则，为全市危房管理工作提供总遵循。
（二）厘清责任主体与职责分工
明确房屋所有权人是房屋安全第一责任人，细化产权人、使用人、经营管理单位的安全责任；逐一明确市住建局、街道、社区及财政、应急、公安等相关部门职责，构建“市级统筹、街道主抓、社区落实、部门协同”的危房管理工作体系。
（三）规范房屋安全使用行为

明确房屋安全责任人使用、维护义务，列出擅自拆改承重结构、违规开挖地下空间等6类禁止性行为，强化房屋装修安全管理，从源头防范房屋安全隐患。
（四）建立常态化排查监测机制
构建社区日常巡查、街道季度核查、市级年度普查、灾后专项排查的四级排查体系，明确重点排查对象，实现房屋安全隐患早发现、早上报、早处置。
（五）细化房屋安全鉴定流程
明确必须开展房屋安全鉴定的五类情形，规范鉴定委托程序、费用承担方式，按A/B/C/D四级划分房屋安全等级，明确对应处置意见，确保鉴定工作规范有序、结果运用精准。
（六）完善危房分类处置措施
针对C级局部危房、D级整体危房，分别制定加固修缮、封闭管控、限期拆除等分类处置措施，明确危房出租、转让、抵押禁止性规定，严防安全事故发生。
（七）健全应急处置与保障机制
细化紧急险情应急抢险流程，明确唯一住房困难家庭临时安置责任，制定拒不配合撤离人员强制管控措施，兼顾安全管控与民生保障；明确危房修缮、重建要求，建立“产权自筹为主、专项补助、社会救助为辅”的资金保障机制。
（八）强化监督管理与法律责任
明确各部门监督检查职责，细化房屋产权人、鉴定机构、工作人员违法违规行为对应的法律责任，形成权责清晰、追责有力的监督管理体系。
（九）明确附则相关内容
界定《细则》排除适用范围，明确解释主体和施行期限，确保《细则》合规性、时效性。
五、需要说明的其他事项
1.《细则》严格遵循上位法规定，未增设行政许可、收费事项，各项条款均符合法律法规及政策要求；
2.针对困难家庭危房治理、唯一住房临时安置等民生问题，《细则》专门制定救助、安置条款，切实保障群众基本居住权益；
3.《细则》施行后，将根据国家、自治区、兴安盟最新政策规定，结合我市实际运行情况，适时修订完善。
特此说明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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